依考核辦法辦理通知函

檔    號：      
保存年限：   
（學校全銜）函

受文者：○○○君（檢舉人）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○○○年○月○日
發文字號：○○○○字第○○○○號
速別：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主旨：臺端提出之疑似校園事件檢舉案（校安通報序號：○○○○○○○），本校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(以下簡稱考核辦法)辦理，請查照。
說明：
一、依據臺端於○○○年○月○○日提出之疑似校園事件檢舉書辦理。
二、有關臺端提出前項檢舉案，經本校召開會議決議依考核辦法辦理，並依考核辦法第六條之一第一項規定：「經認定行為人涉及教師懲處之情形者，學校應於接獲檢舉之日起二十日內，以書面通知檢舉人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。」
 
正本：○○○（檢舉人）（○○縣/市○區○里/村○路○段／巷○弄○號○樓）
副本：
